附件2
设区市政府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统计表

填报机关：（盖章）                  填报人：                 填报时间：

	制定主体
	“放管服”地方性法规
	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规范性文件
	其他规范性文件
	总计

（件）
	备注

	
	清理结果（件）
	清理结果（件）
	清理结果（件）
	
	

	
	保留
	修改
	失效
	废止
	合计
	保留
	修改
	失效
	废止
	合计
	保留
	修改
	失效
	废止
	合计
	
	

	市政府
	
	
	
	
	
	
	
	
	
	
	
	
	
	
	
	
	

	市级部门
	
	
	
	
	
	
	
	
	
	
	
	
	
	
	
	
	

	县区政府
	
	
	
	
	
	
	
	
	
	
	
	
	
	
	
	
	

	县级部门
	
	
	
	
	
	
	
	
	
	
	
	
	
	
	
	
	

	合计（件）
	
	
	
	
	
	
	
	
	
	
	
	
	
	
	
	
	

	“修改”

说明
	“放管服”修改规范性文件
	市政府已修改 件，待修改 件；市级部门已修改 件，待修改 件；县区政府已修改 件，待修改 件；县级部门已修改 件，待修改 件；待修改共计 件，修改限期为 年 月前。

	
	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修改规范性文件
	市政府已修改 件，待修改 件；市级部门已修改 件，待修改 件；县区政府已修改 件，待修改 件；县级部门已修改 件，待修改 件；待修改共计 件，修改限期为 年 月前。

	
	其他修改规范性文件
	市政府已修改 件，待修改 件；市级部门已修改 件，待修改 件；县区政府已修改 件，待修改 件；县级部门已修改 件，待修改 件；待修改共计 件，修改限期为 年 月前。


注：1.填报内容应当为相关各级政府及部门审定事项。其中清理结果为“修改”的，应当在“修改”说明中分类、分制定主体对修改情况进行说明，并统一限定修改限期；

2.清理的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为政府办的，纳入本级政府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统计范围；

3.统计表中保留+修改+失效+废止的规范性文件总计数量应为本次清理的全部规范性文件总数，若不符，请在备注中说明。

